
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会议召开方案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制定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案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如下：

一、召开方式

本案的债权人会议拟书面的债权人会议或非现场的网络债权人会议两种方式，即不

组织现场会议，由管理人事先将相关决议事项告知债权人，各债权人通过通信、网络会

议、书面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不组织现场会议的，参加投票的人数为参加债权人会

议的人数。

本次会议建议不再采取现场的方式进行召开。

二、表决意见

以书面、通信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的，书面表决意见必须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需表决的具体方案，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在本次的选票上选择中意的方案，选择三项

以下的选项（投资人），多于三项的选票无效。债权人应当在书面表决意见上加盖公章，

如果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时已经委托代理人的，应当明确对该代理人的投票权的授权，并

附身份证复印件。表决内容表述不清楚、意思表示含糊的，均视为“放弃”，选票多于

三项的视为“废票”；以网络形式进行表决的，需要根据网络会议平台提供的账号、密

码在指定的软件上进行对重整方案的表决，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在意向方案后点击按钮

后进行提交；若未选则视为“放弃”。以上表决意见在管理人规定的统计时间结束后到

达的，则视为其未参加会议表决。

三、表决票的发放

若本次会议采用非现场以书面的方式进行表决的，表决票由管理人将选票发放给各

债权人代表，由各债权人代表将选票发放给各债权人，债权人填写好后根据填写要求签

字后交付给本组债权人代表，由债权人代表将填写好的表决票转交付给管理人。各债权

人代表需在管理人规定的投票截止日之前送达管理人，否则视为“无效票”。

以网络方式进行非现场投票的以网络形式进行表决的，需要根据网络会议平台提供

的账号、密码在指定的软件上进行对重整方案的表决，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在意向方案

后点击按钮后进行选择后提交；若未选则或者提交的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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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决票的收集、统计

管理人负责收集表决票。

债权人会议采用非现场会议形式的，管理人在规定的截止日届满后进行表决票的统

计，并将各债权人提交的书面表决票和计票结果交人民法院备案。

债权人会议采用网络会议形式的，管理人在规定的截止日届满后将会将表决的有关

数据及结果在管理人微信公众号、公共邮箱进行公示，并报人民法院进行备案。

如收集的有效表决票等于或少于已发放的表决票，则表决统计行为有效；如收集的

有效表决票多于已发放的表决票，则应查明原因并重新启动表决统计程序。

五、表决结果的确定

本次会议表决按照票数由高到底依次排列，根据票数选出排名前三的方案；票数的

确定兼顾人数与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数额，以此得出最终表决结果。未进入前三的方案

将不再参加下次的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权人可以将属于自己的表决票投给一个重整

方案，也可分散投票，但最多不得多于三票，否则视为“无效票”。

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

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逾

期视为同意债权人会议决议。

六、其余未尽事宜，参照法律规定。

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 08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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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

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制定平顶山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议事机制及表决规则使用的范围包括表决关于平顶山市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重整方案等法律规定的表决事项，及人民法院或管理人认为需要表决的其他事项。

二、表决方式

表决方式为分组记名表决。具体分组情况如下:1、第一组（购房户债权人已付房款

大于等于房款总价的 50%为相同投票组）；2、第二组（购房户债权人已付房款小于房

款总价的 50%为相同投票组）；3、第三组（退房款组）；4、第四组（职工债权组）；

5、第五组（工程款债权组）；6、第六组（以房抵债类债权人组）7、第 7 组（经济债

权组）；8、第八组（马庄村的拆迁安置房相关债权人组）；9、第九组（金融债权组）；

10、第十组（税款组）。十组分别表决，分开统计。

职工债权由职工代表债权人进行整体表决；其他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由其授权代表

或自然人本人进行表决。职工债权总体为一票，由职工债权代表行使，其他债权人每人

一票。

债权人的表决票，不仅代表了债权人的人数，还代表了该债权人的债权份额。其所

代表的债权份额以确认债权金额为准。

本案的债权人会议一般采取现场的债权人会议和非现场的债权人会议两种方式，即

可以通过召开现场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也可以不组织现场会议，由管理人事先将相关

决议事项告知债权人，各债权人通过通信、网络会议、书面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不

组织现场会议的，参加投票的人数为参加债权人会议的人数。

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方式由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现场会议或非现场会议。

三、表决意见

1、本次表决，每位债权人共有 1票表决权，每票表决权含三项选择权，针对会上

所表决的 6份重整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每位债权人可以选择上述 6 份方案中的三份，也

可以选择三项一下的方案；选出三个或者三个以下的方案进入下次债权人会议进行最终

表决。

2、以通信、传真等非现场方式进行非现场表决的，书面表决意见必须明确表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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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不同意需表决的具体方案，并在书面表决意见上应加盖表决权人的公章，表决权人

如是个人，应在书面表决意见上签字，并附身份证复印件。表决内容表述不清楚、意思

表示含糊的，均视为“放弃”;若债权人在表决意见上出现 4 票及以上选票的，则该票

作废。表决意见在管理人规定的统计时间结束后到达的，则视为其未参加会议表决。

以网络方式进行非现场投票的以网络形式进行表决的，需要根据网络会议平台提供

的账号、密码在指定的软件上进行对重整方案的表决，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在意向方案

后点击按钮后进行选择后提交；若未选则或者提交的视为“放弃”。

四、表决票的发放

采用非现场的方式进行现场表决的，表决票由管理人根据《债权表》名单寄送至各

债权人，各债权人可以通过通信、传真等非现场等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各表决票需在管

理人规定的投票截止日之前送达至管理人，逾期视为“放弃”。

采用网络等新媒体方式行驶表决权进行表决的，各债权人需要在意向方案后点击选

择，然后在规定时间内点击提交。若未在规定时间内点击提交，那么视为“放弃”。

五、表决票的收集、统计

管理人负责收集表决票。

债权人会议采用非现场会议形式的，管理人在规定的截止日届满后召集债权人委员

会或主要的债权人代表开会，并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表决票的统计。

如收集的有效表决票等于或少于已发放的表决票，则表决统计行为有效;如收集的

有效表决票多于已发放的表决票，则应查明原因并重新启动表决统计程序。

六、表决结果的确定

1、本次会议表决按照票数由高到底依次排列，根据债权人数结合其代表的债权数

额选出排名前三的方案。未进入前三的方案将不再参加下次的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

权人可以将属于自己的三张表决票投给同一个重整方案，也可分散投票，但最多不得多

于三票，否则视为“无效票”；

2、每个债权组内部，对每家战略投资人的选择人数最多，且代表的债权金额最多

的，该方案为被选中。

3、如果十组债权人有五组及以下的债权人组未表决通过某家战略投资人的方案的，

该战略投资人的方案为未选中；

七、其余未尽事宜，参照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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